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保荐机构”）作为常州

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宇股份”、“公司”、“发行人”）2016 年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对星宇股份拟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一）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231 号《关于核准常州星宇

车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星宇股份于 2016 年 8 月 2 日，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6,505,232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1.09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99,999,982.88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2,954,000.00 元（含

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77,045,982.88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全部到位并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业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天衡验字(2016)00158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的投向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1 吉林长春生产基地扩建项目 80,487.50 80,000.00

2 汽车电子和照明研发中心 71,075.30 70,000.00

合计 151,562.80 150,000.00

（三）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11 日，发行人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承诺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累计完成投入

比例 

募集资金余额（含

理财收益） 



吉林长春生产基

地扩建项目 
80,000.00 0 0.00% 81,031.85

汽车电子和照明

研发中心 
70,000.00 420.86 0.60% 70,629.58

（四）本次拟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情况 

吉林长春生产基地扩建项目拟变更为星宇股份智能制造产业园一期项目，实

施主体变更为星宇股份，实施地点变更为常州市新北区。 

二、关于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原因 

吉林长春生产基地扩建项目实施地点在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为满

足主要客户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订单需求及后市场需求。目前，一汽-大众汽

车有限公司生产布局发生变化，未来将发行人为其配套的部分车型及新开发项目

从长春转移至华东、西南等其他生产基地，对此变化发行人亦调整生产战略布局，

加大对华东地区生产能力的规划，将扩建项目由长春转移至江苏省常州市实施，

从而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及未来后市场需求。 

三、关于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具体规划 

1、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星宇股份智能制造产业园一期项目 

（2）项目地点：项目拟用地 55,027.50 平方米，折合 82.54 亩，位于常州市

空港产业园宝塔山路西侧、黄河西路南侧。2017 年 11 月 17 日，公司与常州市

国土资源局签订智能制造产业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3）建设单位：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4）建设内容：新建 1 座综合性生产厂房，以及办公楼、危险品库、污水

处理站、变电站和门卫房 

（5）建设规模：项目主要从事高性能前照灯、后组合灯两类产品的生产，

建成后年产 240 万只前照灯、430 万只后组合灯 

2、项目投资概算及资金筹措 

项目总投资约 86,532.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64,146.2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22,385.8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80,000 万元（不含理财收益），剩余部分使用自

有资金。 



3、项目效益 

项目投产后，正常年营业收入 163,630.00 万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7.50%，税后投资回收期 7.6 年（含建设期 2 年）。 

4、项目审批情况 

星宇股份智能制造产业园一期项目已取得常州市新北区经济发展局核发的

《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常新经备[2017]69 号）和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新北区）行政审批局下达的环评批复（常新行审环表[2017]50 号），项目

建设具有环境可行性。 

变更募投项目将会导致项目开工时间延迟。 

四、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决策程序 

2017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吉林长春生产基地扩建”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已经审议并通过了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意见，且公司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有关规定，符合广大投资

者利益，使募集资金的运用更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发展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

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